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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纳西尔·阿卜杜勒阿齐兹·纳赛尔先生 . . . . . . . . . . . . . (卡塔尔)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汤姆森先生(斐济)主持会

议。 

 上午 10 时 15 分开会。 

议程项目 129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A/66/564) 

秘书长的备忘录(A/66/571/Rev.1) 

秘书长的说明(A/66/572)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上午，大会将审议

题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的议程项目

129，以便选举余留事项处理机制的 25 名法官。关于

本次选举，我谨提请大会注意以下事项。 

 各位成员记得，安全理事会在其 2010 年 12 月 22

日第 1966(2010)号决议中，决定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

项国际处理机制，下设两个分支机构，即将于 2012

年 7月 1日开始运作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支

和将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的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分支。 

 根据《余留机制规约》第 8 条，余留机制应有一

个 25 名独立法官的名册，其中不得有两位以上的法

官为同一国籍。本次选举将是余留机制法官的首次选

举。 

 根据《余留机制规约》第 10 条第 3 款，余留机

制法官将被派往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支或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分支任职，任期四年，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结束。在秘书

长与安理会主席和大会主席协商后，法官可以连任。 

 安全理事会在审议了提交秘书长的余留机制法

官人选名单之后，制订了一份 36 名候选人的名单，

以转递给大会。根据《余留机制规约》第 10 条第 1

款(d)项的规定，安全理事会主席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致函大会主席(A/66/564)，正式转递这份名单。为

便于参考，信中带*号的候选人具有在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或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担任法官的

经历。《余留机制规约》第 9 条第 1 款规定，应特别

考虑此类经历。  

 根据《余留机制规约》第 10 条第 1款(d)项，罗

马教廷作为非会员国，将以与联合国会员国相同的方

式参加选举。在这里，我高兴地欢迎罗马教廷代表与

会。 

 最后，我要提请大会注意与选举有关的文件。关

于选举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法官的秘书

长的备忘录载于文件 A/66/571/Rev.1。 

http://undocs.org/A/66/564
http://undocs.org/A/66/571/Rev.1
http://undocs.org/A/66/572
http://undocs.org/A/66/564
http://undocs.org/A/66/571/Re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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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名单载于文件 A/66/571/Rev.1 第 9 段。

我收到了法律顾问关于以下四名候选人退出选举的

信息：奥利韦拉·安杰尔科维奇女士(塞尔维亚)、沃

尔夫冈·朔姆堡先生(德国)、诗兰妮·蒂拉克拉特纳

女士(斯里兰卡)和塔季扬娜·武科维奇女士(塞尔维

亚)。 

 各候选人的履历载于文件 A/66/572。在这方面，

我谨提请大会注意《余留机制规约》第 9 条第 1 款的

规定。该款规定，余留机制法官应品德高尚、公正、

正直，并具备被任命担任本国最高司法职位的必要资

格。该款还规定，应特别考虑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

法庭或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担任法官的经历。根

据《规约》第 9 条第 2款，审判分庭和上诉分庭的组

成应适当考虑法官在刑法、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人权法领域的经验。 

 此外，各位成员记得，鉴于国际法院法官选举与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

庭法官选举性质类似，大会在 1993、1997、1998、2001

和 2005 年选举这两个法庭的法官时决定采用国际法

院的法官选举程序。秘书长建议在选举余留机制法官

时遵行这些先例并适用大会议事规则第 151 条的规

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这一建议？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余留机制规约》

第 10 条第 1款(d)项，获得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

总部有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的非会员国绝对多数票的

候选人当选。 

 联合国一向把“绝对多数”一词解释为所有选举

人的多数，无论其投票与否，也不论其是否获准投票。

为此次选举的目的，大会选举人为所有 193 个会员国

加上我先前提到的一个非会员国。因此，就本次选举

而言，大会的绝对多数为 98 票。 

 只有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被选资格。选举人

将以在选票上候选人姓名旁边上打“X”记号的方式

来标明自己要选的候选人。每个选举人在第一次投票

中最多只可投票选举 25 名候选人。 

 如果在第一次投票中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

不足 25 人,则应进行第二次投票,而且必要时应在同

一次会议上持续进行投票,直至有25名候选人获得绝

对多数票为止。在第二次或其后的投票中,每个选举

人可投票支持至多 25 名候选人减去已获得绝对多数

票的候选人人数的候选人。 

 根据国际法院法官选举的惯例，不得对任何第二

次或其后的投票加以限制。因此，在任何第二次或其

后的投票中，可投票支持尚未获得绝对多数票的任何

具备资格的候选人。 

 如果在第一次投票中有超过 25 名候选人获得绝

对多数票,则应对所有候选人进行第二次投票,必要

时应在同一次会议上继续进行投票,直至不超过25名

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为止。在任何这种情况下,每

一选举人可在第一次投票或其后的任何一次投票中

投票支持 25 名候选人。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我刚才所述的选举程

序？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罗马教廷观察

员发言。 

 斯瓦内普尔先生(罗马教廷)(以英语发言)：罗马

教廷继续全神贯注地关注前南斯拉夫问题刑事法庭

和卢旺达问题刑事法庭，并欢迎作出努力，通过设立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来结束两法庭的工

作。 

 尽管在联合国工作中，罗马教廷仍然是一个观察

国而不是一个会员国，但我们指出，根据《余留机制

规约》第 10 条第 1 款(d)项，罗马教廷有权以与会员

国同样的方式参加新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法官的选举。然而，在此次选举中，罗马教廷

本着根据其先前在选举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

http://undocs.org/A/66/571/Rev.1
http://undocs.org/A/6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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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时的做法，考虑到该机

制的具体性质和目标，决定不参加对国际余留机制法

官候选人的投票。在这样做时，罗马教廷要再次向各

位候选人和最终当选为余留机制法官的各位人士致

以最良好的祝愿，并再次表示希望他们的工作将有助

于为世界各地的正义与和平事业服务。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干达代表发

言。 

 穆胡穆扎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与其他撤

回候选人提名的会员国一样，乌干达向秘书处发了照

会。我们本以为秘书处已将该函通知大会。该函通知

秘书处，乌干达已撤回对丹尼尔·戴维·恩坦达·恩

塞雷科先生的候选人提名。不过，索洛米·巴隆吉·博

萨女士仍然是乌干达的候选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秘书处通知我，没有及

时收到乌干达的通知。然而，我要请各位成员在投票

时注意到有关候选人的提名已被撤回。 

 在我们开始表决程序之前，我谨提醒各位成员，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88 条，除为了与表决的实际进

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任何代表不得打断表决的进

行。 

 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现在分发选票。 

 请代表们只使用现在分发的这些选票。只有选票

上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当选。代表们将以在选票上

候选人姓名左边打上“×”记号的方式来标明自己要

选的 25 名候选人。任何选举超过 25 名候选人的选票

将被视为无效。只可投票给选票上列名的那些候选

人。 

应主席邀请，杜尔米奇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赫尔曼先生(危地马拉)、基亚尔唐斯多

提尔女士(冰岛)、挂江女士(日本)、丹尼斯先生

(利比里亚)和阿维拉女士(巴拿马)担任计票人。  

 上午 10时 45分会议暂停，中午 12时 25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85

无效票数： 1

有效票数： 184

弃权票数： 1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3

法定三分之二多数票： 98

所得票数： 

 刘大群先生(中国) 176

 李·穆索加先生(肯尼亚) 170

 卡梅尔·阿吉乌斯先生(马耳他) 167

 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先生(布

 基纳法索) 

167

 朴宣基先生(大韩民国) 166

 帕特里克·利普顿·鲁滨逊先生(牙

 买加) 

166

 艾登·塞法·阿卡伊先生(土耳其) 165

 伯顿·霍尔先生(巴哈马) 162

 巴克内·贾斯蒂斯·莫洛托先生(南

 非) 

162

 姆帕拉尼·马米·里夏尔·拉约翰 

 松先生(马达加斯加) 

162

 索洛米·巴隆吉·博萨女士(乌干达) 161

 弗洛伦斯·阿雷女士(喀麦隆) 160

 西奥多·梅龙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157

 伊沃·内尔松·凯尔·巴蒂斯塔·罗

 斯先生(葡萄牙) 

157

 克里斯托夫·弗吕格先生(德国) 154

 瓦格恩·普鲁斯·约恩森先生(丹麦) 149

 阿方斯·奥里先生(荷兰) 148

 何塞·里卡多·普拉达·索莱萨先

 生(西班牙) 

141

 本·埃默森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

 尔兰联合王国)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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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里斯卡·马蒂姆巴·尼亚姆贝女

 士(赞比亚) 

138

 格拉谢拉·苏珊娜·加蒂·桑塔纳

 女士(乌拉圭) 

128

 约瑟夫·基奥恩多·马桑切先生(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25

 威廉·侯苏因·塞库莱先生(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 

125

 米歇尔·皮卡尔女士(法国) 122

 让-克洛德·安托内蒂先生(法国) 118

 阿米纳塔·洛伊斯·鲁乐伊·古姆

 女士(津巴布韦/冈比亚) 

117

 隆贝·奇贝萨孔达女士(赞比亚) 94

 胡安·安东尼奥·杜兰·拉米雷斯

 先生(萨尔瓦多) 

92

 卡洛斯·埃内斯托·桑切斯·埃斯

 科瓦尔先生(萨尔瓦多) 

88

 胡安·包蒂斯塔·德尔加多·卡诺

  瓦斯先生(西班牙) 

76

 阿尔弗雷德·戈麦斯·泰代斯基先

 生(乌拉圭) 

72

 鉴于获得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超过25名,因此将

按照今天早些时候的协议，对所有候选人进行第二次

投票,直至不超过 25 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为止。 

 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次投票。 

 现在已开始投票，正在分发选票。 

 选票上列名的所有候选人都有资格当选。我谨再

次提醒各代表团，只能在选票上 25 名候选人的姓名

旁打上“×”记号。在不止 25 名候选人姓名旁打上

“×”记号的选票将被视为无效。只能投票给选票上

列名的那些候选人。 

应代理主席邀请，杜尔米奇先生(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赫尔曼先生(危地马拉)、Kjartansd

óttir 女士(冰岛)、挂江女士(日本)、丹尼斯

先生(利比里亚)和阿维拉女士(巴拿马)担任计

票人。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打算现在暂停会议，

下午 3 时复会，届时将公布表决结果。如果大会需要

再进行一次投票以选举余留机制法官，该轮投票将于

12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大会堂进行。 

 中午 12 时 40 分会议暂停，下午 3时 10 分复会。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86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86

弃权票数： 1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5

法定三分之二多数票： 

所得票数： 98

 刘大群先生(中国) 173

 卡梅尔·阿吉乌斯先生(马耳他) 167

 帕特里克·利普顿·鲁滨逊先生(牙

 买加) 

166

 权敖昆先生(大韩民国) 164

 艾登·塞法·阿卡伊先生(土耳其) 163

 贝尔达奥·古斯塔夫·卡姆先生先

 生(布基纳法索) 

162

 李·加库伊加·穆索加先生(肯尼亚) 162

 索洛米·巴隆吉·博萨女士(乌干达) 158

 伯顿·霍尔先生(巴哈马) 158

 弗洛朗斯·阿雷女士(喀麦隆) 156

 克里斯托夫·弗吕格先生(德国) 156

 巴克内·贾斯蒂斯·莫洛托先生(南

 非) 

156

 西奥多·梅龙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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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姆帕拉尼·马米·里夏尔·拉约翰 

 松先生(马达加斯加) 

155

 伊沃·内尔松·凯尔·巴蒂斯塔·罗

 斯先生(葡萄牙) 

151

 瓦格恩·普鲁斯·约恩森先生(丹麦) 147

 阿方斯·奥里先生(荷兰) 143

 本·埃默森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140

 何塞·里卡多·普拉达·索莱萨先 

 生(西班牙) 

134

 格拉谢拉·苏珊娜·加蒂·桑塔纳 

 女士(乌拉圭) 

123

 约瑟夫·基奥恩多·马桑切先生(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21

 威廉·侯苏因·塞库莱先生(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 

121

 米歇尔·皮卡尔先生(法国) 119

 普里斯卡·马蒂姆巴·尼亚姆贝女

 士(赞比亚) 

118

 让-克洛德·安东内蒂先生(法国) 117

 阿米纳塔·洛伊斯·鲁乐伊·古姆 

 女士(津巴布韦/冈比亚) 

110

 隆贝·奇贝萨孔达女士(赞比亚) 95

 胡安·安东尼奥·杜兰·拉米雷斯 

 先生(萨尔瓦多) 

74

 卡洛斯·埃内斯托·桑切斯·埃斯 

科瓦尔先生(萨尔瓦多) 

71

 胡安·包蒂斯塔·德尔加多·卡诺 

 瓦斯先生(西班牙) 

67

 阿尔弗雷德·戈麦斯·泰代斯基先

 生(乌拉圭) 

67

 由于超过 25 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正如今

天早些时候商定的那样，应对所有候选人进行第三次

投票，直至不超过 25 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为止。

不过，正如我今天上午会议结束时提到的那样，大会

将于 12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在大会堂进行第三

轮投票，选举余留机制法官。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3 时 15 分会议暂停，12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复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现在进行第三轮投

票。 

 我请斐济代表发言。 

 汤姆森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12 月 16 日上

周五，大会进行了两轮投票，以填补刑事法庭余留事

项国际处理机制的 25 个职位。这是因为在本次会议

伊始大会通过了一条程序性规则，根据该规则，如

果过多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投票就必须重复进

行。 

 我认为，大会堂内已达成广泛共识，即需要努力

避免今天出现类似局面。本着这一精神，为了这些选

举的目的，我提议，如果出现 25 名以上候选人再次

获到绝对多数票的情况，则我们不应着手再举行一次

投票，而应宣布那些获得绝对多数票并且得票最多的

25 人当选，这是我们在其它许多选举中的常规做法。

此外，如果在某个剩余空缺上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况，

我建议应举行一次限制性投票，仅限于对那些得票数

相同的候选人投票。 

 这项提议对于今天来说尤其贴切，因为候选人人

数少很有可能导致出现这种情况。我敦促各位成员为

了最有效地利用时间支持这项提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和田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请求

发言，对斐济代表提出的建议表示支持。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关于斐济代表刚才的发

言，除非有人反对，否则，我将认为大会决定如果在

下一轮投票中有超过 25 名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

那些得票最多的 25 人将被视为当选。如果在某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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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空缺上出现票数相同的情况，将举行一次限制性投

票，仅限于对那些得票数相同的候选人投票。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位成员，在

本次投票中，大会选举人为所有 193 个会员国加上一

个非会员国即罗马教廷。据此，98 票构成大会绝对多

数。 

 我还谨通知大会，法律顾问通知我，萨尔瓦多的

卡洛斯·埃内斯托·桑切斯·埃斯科瓦尔先生和萨尔

瓦多的胡安·安东尼奥·杜兰·拉米雷斯先生撤回候

选资格。此外，法国政府撤回米歇尔·皮卡尔女士的

候选资格。 

 表决程序现在开始，分发选票。 

 请代表们只使用现在分发的这些选票。只有在选

票上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当选。代表们应在选票上

候选人姓名左边打上“×”记号来标明其要选的 25

名候选人。任何选举超过 25 名候选人的选票将被视

为无效。只可投票给选票上列名的那些候选人。 

应主席邀请，杜尔米奇先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埃斯皮诺萨先生(智利)、Kjartansdottir

女士(冰岛)、丹尼斯先生(利比里亚)、Faizal 先

生(马尔代夫)以及阿里亚斯女士(秘鲁)担任计

票人。 

 上午 10时 40 分会议暂停；中午12时 20 分复会。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 

选票总数： 181

无效票数： 0

有效票数： 181

弃权票数： 1

参加表决会员国数： 180

法定绝对多数票： 98

所得票数： 

 刘大群先生(中国) 170

 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先生(布基

 纳法索) 

166

 艾登·塞法·阿卡伊先生(土耳其) 165

 卡梅尔·阿吉乌斯先生(马耳他) 164

 李·G·穆索加先生(肯尼亚) 162

 姆帕拉尼·马米·里夏尔·拉约翰 

 松先生(马达加斯加) 

162

 帕特里克·利普顿·鲁滨逊先生(牙

 买加) 

162

 弗洛伦斯·阿雷女士(喀麦隆) 161

 伯顿·霍尔先生(巴哈马) 161

 朴宣基先生(大韩民国) 161

 索洛米·巴隆吉·博萨女士(乌干达) 160

 克里斯托夫·弗吕格先生(德国) 158

 巴克内·贾斯蒂斯·莫洛托先生(南

 非) 

157

 伊沃·内尔松·凯尔·巴蒂斯塔·罗

 斯先生(葡萄牙) 

154

 西奥多·梅龙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153

 瓦格恩·普鲁斯·约恩森先生(丹麦) 146

 阿方斯·奥里先生(荷兰) 146

 何塞·里卡多·普拉达·索莱萨先 

 生(西班牙) 

143

 本·埃默森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

 兰联合王国) 

142

 普里斯卡·马蒂姆巴·尼亚姆贝女

 士(赞比亚) 

142

 格拉谢拉·苏珊娜·加蒂·桑塔纳 

 女士(乌拉圭) 

136

 让-克洛德·安托内蒂先生(法国) 135

 约瑟夫·E·基奥恩多·马桑切先生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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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威廉·侯苏因·塞库莱先生(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 

130

 阿米纳塔·洛伊斯·鲁乐伊·古姆 

 女士(津巴布韦/冈比亚) 

126

 隆贝·P·奇贝萨孔达女士(赞比亚) 103

 胡安·包蒂斯塔·德尔加多·卡诺 

 瓦斯先生(西班牙) 

88

 阿尔弗雷德·戈麦斯·泰代斯基先

 生(乌拉圭) 

73

卡梅尔·阿吉乌斯先生(马耳他)、艾登·塞法·阿

卡伊先生(土耳其)、让-克洛德·安托内蒂先生

(法国)、弗洛伦斯·阿雷女士(喀麦隆)、索洛

米·巴隆吉·博萨女士(乌干达)、何塞·里卡

多·普拉达·索莱萨先生(西班牙)、本·埃默森

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克里斯托

夫·弗吕格先生(德国)、格拉谢拉·苏珊娜·加

蒂·桑塔纳女士(乌拉圭)、伯顿·霍尔先生(巴

哈马)、瓦格恩·普鲁斯·约恩森先生(丹麦)、

格贝道·古斯塔夫·卡姆先生(布基纳法索)、刘 

大群先生(中国)、约瑟夫·E·基奥恩多·马桑

切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西奥多·梅龙先

生(美利坚合众国)、巴克内·贾斯蒂斯·莫洛托

先生(南非)、李·G·穆索加先生(肯尼亚)、阿

米纳塔·洛伊斯·鲁乐伊·古姆女士(津巴布韦/

冈比亚)、普里斯卡·马蒂姆巴·尼亚姆贝女士

(赞比亚)、阿方斯·奥里先生(荷兰)、朴宣基先

生(大韩民国)、姆帕拉尼·马米·里夏尔·拉约

翰松先生(马达加斯加)、帕特里克·利普顿·鲁

滨逊先生(牙买加)、伊沃·内尔松·凯尔·巴蒂

斯塔·罗斯先生(葡萄牙)和威廉·侯苏因·塞库

莱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获得绝对多数票

且得票最多，因此当选为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

处理机制法官。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

处理机制法官名册就此正式建立。我谨借此机会表

示，大会祝贺各位法官的当选。我还要感谢计票人的

协助。 

 大会就此结束对议程项目 129 的审议。 

 中午 12 时 35 分散会。 


